
 

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修订案 

为了进一步促进公司规范运作，维护公司整体利益，保障全体股东特别是中

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，根据《公司法》等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

参照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等规范性文件

的有关规定，结合公司实际情况，公司拟对现行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的相关条

款进行如下修订： 

修订前 修订后 

第十五条  独立董事除应当具备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

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赋予的董事的职权外，公司独立

董事享有以下特别职权： 

（一）重大关联交易（指公司拟与关联人达成的单次

或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交易总额高于 300 万元或高于

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值的 5%的关联交易）应当由独

立董事认可后，提交董事会讨论； 

······ 

第十五条  独立董事除应当具备法律、法规、规范

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赋予的董事的职权外，公司

独立董事享有以下特别职权： 

（一）重大关联交易（指公司拟与关联法人发生的

交易金额在 300 万元以上，且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

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0.5%以上的；以及拟与关联自

然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 30 万元以上的关联交易）应

当由独立董事认可后，提交董事会讨论； 

······ 

第十六条  独立董事除履行职责外，应当对以下事项

向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发表独立意见： 

（一）提名、任免董事； 

（二）聘任或者解聘高级管理人员； 

（三）公司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； 

（四）公司董事会未作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； 

（五）公司发行股票的方案； 

（六）公司的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企业对本公

司现有或者新发生的总额高于300万元或者高于公司

最近经审计净资产值的 5%以上的借款或其他资金往

来，以及公司是否采取有效措施回收欠款等事项； 

（七）交易金额在 300 万元以上或占公司最近经审计

的净资产值 5%以上的关联交易、对外担保； 

······ 

第十六条 独立董事除履行职责外，应当对以下事项

向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发表独立意见： 

（一）提名、任免董事； 

（二）聘任或者解聘高级管理人员； 

（三）公司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； 

（四）公司董事会未作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； 

（五）公司发行股票的方案； 

（六）公司的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企业对本

公司现有或者新发生的总额高于 300 万元且高于公

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值的 5%以上的借款或其他资金

往来，以及公司是否采取有效措施回收欠款等事项； 

······ 

第二十六条  本工作制度所称“以内”、“以下”，

均含本数；“以上”、“超过”、“高于”，都不含

第二十六条  本工作制度所称“以上”、“以内”、

“以下”均含本数；“超过”、“高于”、“低于”



本数。 都不含本数。 

注：除以上条款外，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其他条款内容不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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